深圳市第六次律师代表大会理事候选人

推荐办法
    一、理事候选人资格

依照《深圳市律师协会章程》规定，理事应当从具有较强议事能力、热心律师公益事业、业内声誉良好、专职执业六年以上，其中在本市执业三年以上且无不良记录的律师代表中选举产生。

二、理事候选人名额

大会主席团从律师代表推荐的理事候选人中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不多于30名理事候选人，提交大会进行差额选举，最终选出23名理事。

三、推荐方式

理事候选人由五名以上律师代表联名从律师代表中推荐，并填写市律协制作的推荐票。
每位律师代表推荐的理事候选人不得超过23名，超过者，由该律师代表签名的所有联名推荐票无效。
被推荐的理事候选人要在推荐票上签字声明本人符合条件，并同意担任理事。如无签字声明，该推荐票无效。

特邀代表不参与理事候选人的推荐，也不得被推荐为理事候选人。

四、资格审查

理事候选人资格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审查的结果予以公示。

全体会员有权对公示的理事候选人资格提出异议。

审查不合格的理事候选人有权对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异议。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上述异议应予以答复并应将审查的结果及以上异议在大会期间向大会主席团报告，由大会主席团最终确定理事候选人名单。

五、推荐期限

2008年2月26日（星期二）-2008年2月29日（星期五），为律师代表推荐理事候选人的日期。
在上述期限内未推荐理事候选人的，视为放弃；超过上述期限推荐理事候选人的，视为无效。

2008年3月1日（星期六），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推荐的理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

2008年3月6日（星期四），对理事候选人名单及简历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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